附件1
 青岛市即墨区2020、2021、2022年度耕地质量等级变更评价技术服务内容
负责完成青岛市即墨区2020、2021、2022年度耕地质量等级变更评价、基础资料数据处理、成果数据库的建立等。具体服务项目为:
1．土壤、地貌、耕地资源现状、灌溉能力等基础图件的数字化编辑处理，达到县域年度耕地等级变更评价的规范要求。依据与变更评价年度同步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区资料，对灌溉能力图进行修正。
2.依据青岛市即墨区提供的点位属性表，编制2020、2021、2022年度的土壤养分点位图。对点位属性表属性的内容进行质量检查及修正补充。进行耕地质量评价单元数据处理，编制三个年度耕地质量评价单元图。
3.按照耕地质量等级变更评价的技术规范和耕地质量评价指标体系，进行青岛市即墨区2020、2021、2022年度耕地质量等级评价。协助县域完成年度耕地质量年度变更评价评价成果验证及修正工作。
4.编制青岛市即墨区2020、2021、2022年度的耕地质量年度变更评价图，建立青岛市即墨区2020、2021、2022年度变更评价成果数据库。编制青岛市即墨区2020、2021、2022年度耕地质量变更评价报告。







附件 2
青岛市即墨区农业农村局
耕地质量等级评价技术服务经费采购方案
青岛市即墨区农业农村局拟对即墨区2020、2021、2022年度耕地质量等级变更评价技术服务以询价方式进行采购，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:
(一)注意事项
1、供应商就采购询价单中的服务及相关要求，在2023年6月2  日17时之前向我单位作出一次性书面报价。该报价一经认可，即为签约的合同价。
2、报价为一次性不得更改的价格及服务承诺，供应商一经作出报价，即不可撤回。
3、本次采购只允许有一个报价，多报价的投标书将不被接受。
4、本询价文件和签约方的报价函将作为合同的组成部分。
(二)采购需求
青岛市即墨区2020、2021、2022年度耕地质量等级变更评价技术服务，服务内容见附件1.
(三)递交报价文件
1、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的供应商在报价时，请将供应商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有效报价(单价、合计价)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(复印件、加盖公章)等相关证明材料等密封后(封面加盖公章)递交本单位。
2、报价函应完全满足“采购清单”的要求。如果供应商所提交的报价函没有满足询价函的相关要求，其报价函评审时将按照无效报价函处理。
(四)报价函中报价包含运输、安装、售后服务、税金等一切费用。
(五)评审办法:本次询价在符合采购需求、质量和服务相等的前提下以供应商报价最低者推荐成交。
(六)交货日期及方式:成交供应商自确定之日5日内与单位签订合同，评价工作完成后，按要求提供图、表、报告等电子及纸质材料，交付需方组织验收。
(七)付款条件及方式: 评价成果完成后，经验收合格后，采购方向财政部门申请资金，按财政部门的资金拨付进度向成交供应商付款（以财政实际拨付时间为准）。



青岛市即墨区农业农村局
2023年 5 月 2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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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购询价表
报价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2023年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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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价方在品牌、质保、售后服务等方面的承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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